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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平政办发〔2021〕105号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 2022 年度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：

按照《安康市医疗保障局 安康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安康

市税务局 安康市民政局 安康市卫健委 安康市乡村振兴局关于

做好 2022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的通知》（安

医保发〔2021〕86 号）要求,为切实做好 2022 年度全县城乡居

民基本医疗保险（以下简称“居民医保”）参保缴费征缴工作，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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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参保缴费原则

(一)应保尽保原则。除应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(以

下简称“职工医保”)的就业人员外，非就业人员均可参加居民

医保，做到应保尽保，力争全覆盖。

(二)年度参保原则。居民医保参保实行年度缴费，按参保年

度享受待遇。

(三)不重复参保原则。每人每年只能参加一种国家实施的基

本医疗保险险种，不得重复参保及重复享受待遇。

(四)责权对等原则。参加居民医保的个人，必须履行“按照

中省确定的年度个人缴费标准，及时足额缴纳个人参保费用”的

责任，才能取得相应年份医疗费用报销的权利。不履行参保责任

者不能享受待遇。

(五)税务征缴原则。居民医保由税务部门统一征缴。

二、参保缴费对象

(一)具有我县城乡居民户籍或取得我县居住证未纳入职工

医保的人员，可参加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的居民医保。非我县城

乡居民户籍的人员(含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居民)，提供我县居住证

(12 周岁以下少年儿童，其监护人具有我县城乡户籍或居住证可

视同取得居住证)，也可参保。

(二)县内国有关闭破产企业退体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参加

职工医保确有困难的，可自愿选择参加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居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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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保。

(三)原城镇集体企业没有参加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、下岗失

业人员可自愿选择参加户籍地或长期居住地居民医保。

(四)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与用人单位建立稳定劳动

关系的人员，须按照规定参加职工医保。农民工和短期季节性务

工人员、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，依法参加职工医

保，参加职工医保有困难的，可参加居民医保，但不得重复参保。

(五)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在稳定就业后，应随所在单位参加职

工医保，同时按规定退出居民医保。除上述二、三、四条涉及的

人员外，已参加职工医保的各类人员，原则上不得转入或重新参

加居民医保。

(六)其他按规定应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。

三、参保缴费标准

按照省市统一要求，全县 2022 年度(2021 年集中缴费期)居

民医保参保筹资标准统一为 900 元，其中:个人参保缴费标准每

人每年 320 元；财政补贴每人每年 580 元(中央 464 元，省、市

116 元，省、市财政补助配套分担比例为 5:5，市、县财政补助

配套分担比例为 1:9)。

全县居民医保参保对部分特殊人员参保个人缴费实行分类

资助，参保资助资金由财政和医疗救助资金解决。可享受多重身

份参保资助政策的参保人员，只能按一种身份享受对应的参保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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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政策，不能重复享受参保资助政策。

特殊人员参保缴费政策具体如下:

(一)享受参保资助人员

1.民政部门认定的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

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全额资助。

2.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定额资助，资助标

准每人每年 160 元。

3.重度残疾人参保个人缴费由医疗救助资金给予定额资助，

资助标准每人每年70元。

4.脱贫不稳定且纳入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

监测范围的人员，过渡期内可享受一定期限定额资助政策。省级

财政按每人每年 45 元定额资助，市级财政资助标准按每人每年

10 元定额资助，县级财政资助标准按每人每年 15 元定额资助，

资助后剩余部分由参保人员自己缴纳。未纳入农村低收入人口监

测范围的稳定脱贫人口，按标准退出，不再享受参保资助政策。

5.乡村振兴部门认定的返贫致贫人口，过渡期内按规定享受

参保资助政策，按照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给予定额资助。

6.2021 年 10 月 1 日后相关部门动态新增人员，作为下一年

认定依据享受参保资助政策。

(二)计划生育家庭

对农村原计划生育家庭(户)参保个人缴费继续按原政策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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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补助。

(三)退役士兵

军人退出现役后参加居民医保，按全省确定的参保年度个人

缴费标准缴纳个人参保费用。

(四)大学生

参保年度应届外省毕业回陕大学生参保缴纳居民医保，个人

缴费标准参照退役士兵规定执行。

(五)其他特殊人员

包括参保年度职工医保断保人员，刑满释放人员、失联人员、

未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的享受参保资助的各类人员、相关部门新认

定的下一年度可享受参保资助的人员等。参保缴费标准参照退役

士兵规定执行。

四、参保缴费及待遇享受时间

集中缴费期原则上为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25 日。参保人员医

保待遇享受期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(一)一般人员及新增人员的参保缴费政策

一般参保人员须在集中缴费期内缴纳居民医疗保险费，缴费

后其居民医保待遇享受期为参保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超

过集中缴费期未参保缴费的，不得享受参保年度的居民医保待遇。

(二)特殊参保缴费人员政策

1.职工医保断保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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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职工医保期间发生中断参保后需参加居民医保的人员，

须在职工医保参保地办理职工停保手续。同时，参照新参保缴费

人员政策，持相关证件及资料，前往拟参保缴费地的税务部门，

办理职工医保停保年度的居民医保参保缴费，按照当年个人缴费

标准完成缴费后，待遇享受期从居民医保缴费后的次月算起。

2.新生儿

(1)2022 年 1 月 1 日起，新生儿出生 90 天内由监护人在新

生儿户籍所在地或居住地的税务部门，使用新生儿本人真实姓名

和身份证明缴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费，待遇享受期为出生之日起

至出生当年 12 月 31 日；新生儿出生当年未在 90 天内缴纳出生

当年医疗保险费，当年内可按照其他特殊人员缴费途径缴费参保，

缴费完成后，待遇享受期为出生当年缴费的次月起至 12 月 31

日。

(2)新生儿出生日期距离当年 12 月 31 日不足 90 天，如享受

出生当年医保待遇，须在出生后 90 天内缴纳出生当年医疗保险

费，待遇享受期为出生之日至当年 12 月 31 日；如享受出生次年

医保待遇，须在出生后 90 天内缴纳出生次年医疗保险费，待遇

享受期为次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；未在 90 天内缴纳相应年

度医疗保险费，不能享受对应年度的医保待遇。

3.大学生

(1)2021 年新入学大学生以学籍为依据，以学校(校区)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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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统一在学校所在地参加 2022 年度居民医保，自缴费完成之

日起享受医保待遇。

(2)2021 年已入学的大学生以学籍为依据，以学校(校区)为

单位，统一在学校所在地参加 2022 年度居民医保，自缴费完成

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。

(3)2021 年参保年度内全省应届毕业的参保大学生，在陕西

省的医保待遇享受期延续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毕业后参加职

工医保或迁出平利县迁入外县的，按相关规定办理。

(三)其他

1.未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缴费、待遇享受期开始后需要参保且

政策允许参保的特殊人员，按规定的个人缴费标准完成参保缴费

后，待遇享受期从居民医保缴费后的次月算起。

2.个人缴费享受分类资助的参保人员，应在集中缴费期参保，

未在集中缴费期参保的人员，不享受个人缴费分类资助政策，可

按照其他特殊人员身份的参保缴费标准缴费后，享受原身份认定

的医保待遇，待遇享受期从居民医保缴费后的次月算起。

3.参保年度内动态身份变更人员，身份变更的次月起享受身

份变更后新身份相应医保待遇。跨月住院期间身份变更人员，当

次住院按有利于参保人员待遇享受原则执行。

五、身份认定

(一)特困供养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、最低生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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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对象、脱贫不稳定且纳入民政和乡村振兴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

监测范围人员等各类享受参保资助人员，由县民政部门、乡村振

兴部门分别核实核准，认定时间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各相关部

门认定结果为准。

(二)各相关部门提供参保资助人员身份信息应及时报县税

务部门、医保部门。

(三)各相关部门应及时将参保年度内动态调整身份认定的

人员信息报税务、医保等部门。

六、缴费方式

(一)全额资助人员。对于全额享受个人缴费补助的参保群体，

由负责补助的部门按照个人缴费标准，依资助人员名册汇总向税

务机关申报缴纳。

(二)定额资助人员。对定额资助的参保人员，按“先缴后补、

缴补分离”的原则办理缴费业务，即参保人员个人按年缴费标准

（320 元/人/年）自行缴费，补助资金按照政策规定和补贴标准，

由财政及相关部门通过直补的方式发放给相关人员。

(三)提供缴费凭证。凡城乡居民参保缴费，须提供参保缴费

凭证。参保缴费凭证包括手机银行电子回单、电子凭证、e 终端

POS 小票、缴费（完税）证明等，缴费（完税）证明可以在村（社

区）代收客户端或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打印。

七、缴费确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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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一般人员

1.参保人员须按照拟参保地户籍地或居住地税务部门公开

的缴费渠道主动缴费，认真核对个人信息和参保地等信息，及时

足额缴纳参保个人缴费。参保个人可通过税务部门公布的方式查

询缴费情况，确定参保缴费成功。

2.参保人选择的参保地必须至少与户籍地或居住证地中一

项相同，方可完成参保缴费申报。

(二)新增人员

税务部门无信息的新增拟参保人员，或新参保年度需调整参

保缴费地的人员，须持本人户口本等户籍地有效证明、长期居住

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居住证，以及本人有效身份证(具有特殊人员

身份的须携带相关身份证明)，前往户籍或居住证所在地的镇社

保站、村(社区)代办点或税务部门指定渠道，进行人员信息登记

并缴费，税务部门将新增人员缴费信息传递给医保部门进行权益

记录。

(三)重复缴费

缴费人已经参加职工医保或已经以大学生身份参加居民医

保后，又缴纳了居民医保医疗保险费，以及先参保缴纳居民医保

医疗保险费且未办理停保、又参加了职工医保的。重复缴费人员

不能重复享受医保待遇，按照优先享受职工医保、大学生身份医

保待遇的原则，享受相应的医保待遇。重复缴费的缴费人，在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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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医保集中缴费期结束前，由缴费人自行向税务部门申请退费，

经县医保部门审核并办理居民医保退费。

非因本人原因出现错缴异地的参保人员，以缴费地办理退费、

拟参保地重新缴费的方式办理，待遇享受期从首次缴费时间起算。

错缴异地人员的退费申请，可由缴费人向原缴费地税务部门提出

申请，经原缴费地医保部门终审通过后，原缴费地医保部门完成

退费工作。

(四)跨年度结算

统筹地区连续参保的城乡居民住院跨年度医保结算，统一以

参保患者出院时间当年度结算政策办理。

跨年度跨统筹区域参保住院患者，按自然年度所属不同参保

统筹区域结算政策分别结算。

(五)其他

参保人成功缴费后，待遇享受期(1 月 1 日)开始，不予退费。

当年参加居民医保人员发生应征入伍、参加职工医保、服刑、死

亡等情况，居民医保参保身份自动丧失，原参保缴费不予退还。

八、工作要求

(一)提高思想认识。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是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重要环节，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、获得感和

安全感的重要保障，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。各镇、各相关部门

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把居民医保参保缴费工作作为落实全民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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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计划的一个重要举措，提高思想认识，压实工作责任，强化工

作措施，确保参保缴费征收任务顺利完成。

(二)强化分工协作。县医保局要密切配合县税务局做好居民

医保参保费工作，明确各类困难群体参保资助标准，做好参保人

员的权益记录。并及时将职工医保参保变动情况告知县税务局，

在完成省级医保信息共享平台系统对接前，需按照省级统一格式，

通过 FTP 等线上方式，至少一周传递一次职工医保停保及新参保

人员信息。县财政局负责足额安排参保补助资金，并在集中缴费

期结束后及时将享受参保资助人员的资助资金及时拨付相关部

门。县税务局要全面履行居民医疗保险费征收职责，加大征缴宣

传和工作力度，对各相关认定部门提供的参保资助人员身份信息

进行核准核实后，依此做好各类享受参保资助人员身份精准标识。

持续优化居民医保医疗保险费征收信息系统，做好征收政策维护，

拓宽缴费渠道，优化缴费服务，做好城乡居民个人缴费征收工作。

县民政局负责核实核准并及时提供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

养儿童、低保对象、脱贫不稳定且纳入民政部门农村低收入人口

监范围享受参保资助人员名单及动态信息，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。

县卫健局负责核实核准并及时提供原计划生育家庭(户)人员身

份信息，落实此类参保人员参保资助政策。县乡村振兴局负责核

实核准并及时提供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

户名单及动态信息，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。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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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做好重点优抚对象参保工作。县公安局负责核实各镇人口信息。

县教科局负责对县内中小学校参加城乡居民医保进行政策宣传，

动员、督促学生随同家长一并参保。县残联负责核实核准重度残

疾人员信息，并协助做好相关工作。各镇负责城乡居民医保参保

缴费工作的组织实施，将参保登记的主渠道放在镇社保站、村(社

区)代办点。各镇、各部门要坚持分工协作，积极主动加强沟通

衔接，认真细致把好政策关口，确保参保缴费工作合力推进。

(三)明确目标任务。综合参照近 3 年全县城乡居民基本医疗

保险参保人数，将 2022 年参保计划任务下达各镇（见附件 1），

各镇要按照 11 月底最低完成 80%、12 月 25 日前全面完成征缴任

务的工作要求扎实有序推进。对 2022 年度一般脱贫户和“三类

人员”（脱贫不稳定户、边缘易致贫户、突发严重困难户）必须

实现参保全覆盖。一般农户要做到应保尽保，力争全覆盖，多次

动员仍不愿参保的一般农户，要签字确认并说明理由，由各镇社

保站负责登记相关信息（见附件 2），将信息资料于缴费结束后

一周内报送县医保局（联系人：贺亮，联系电话：8423329）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镇和相关单位要全面落实各项居民

医保惠民政策，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短信、微信、标语、宣传单

等多种形式，广泛宣传缴费政策标准、筹资方式、集中缴费时间、

缴费流程等，做到家喻户晓，形成广泛关注、大力支持、积极参

保的浓厚氛围。同时要加大医保电子凭证推广使用宣传力度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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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在缴费窗口和各镇社保站张贴宣传海报、发放宣传资料、培训

村上 E 终端代收点人员指导注册等，开展多层次宣传，引导参保

群众在参保缴费的同时完成医保电子凭证激活，进一步提升医保

服务效能和水平，促进医保服务更加便捷惠民。

（五）严格督查考核。县医保局、税务局、乡村振兴局要成

立联合督导组，对各镇参保缴费情况实行一周一督导、一周一通

报，对进度靠后及时提醒督办，对连续 2 次排名末位的镇提请县

政府领导进行约谈。县政府将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

保缴费工作纳入各镇和医保、税务等部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，作

为重点督办事项，确保征缴工作快速有序落实。

附件：1.平利县 2022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计划任务表

2.放弃参保确认书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年10月22日

平利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2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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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平利县 2022 年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计划任务表
单位：人

序号 镇 任务数
11月 30 日前

需完成人数

12月 1日—25

日

需完成人数

备 注

1 城关镇 48000 38400 9600

2 老县镇 18800 15040 3760

3 长安镇 21000 16800 4200

4 广佛镇 22300 17840 4460

5 八仙镇 26700 21360 5340

6 洛河镇 14200 11360 2840

7 三阳镇 12200 9760 2440

8 大贵镇 12000 9600 2400

9 兴隆镇 12000 9600 2400

10 西河镇 14600 11680 2920

11 正阳镇 8200 6560 1640

合 计 210000 168000 42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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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放弃参保确认书

经多次宣传动员我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，但是由于本

人

1.参加商业保险（ ）；

2.参加职工医疗保险（ ）；

3.身体健康、家庭收入稳定（ ）；

4.其他原因： 。

自愿放弃参加 2022 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。

放弃参保人（签字）： 镇村干部（签字）：

2021 年 月 日


